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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在金融资产计量中出现的摊余成本的性质与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这一概念与历史成本和公允价
值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摊余成本仅仅产生于投资主体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这类金融资产，即产生于对

其他主体发行的债券所进行的投资。摊余成本虽然是财务报表一个计量属性，但它不能用于初始确认，而只是用

于弥补历史成本计量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摊余成本是用公允价值计量持有至到期债券的替代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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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财务报表中，计量属性的运用有一个演变过程。这一演变与金融工具引入报表有关，还与在报

表中已经列出的各类金融工具有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在西方，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创新迅速兴起，在市场上出现了日新月
异的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不仅金融行业（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而且其他许多上市

公司持有的资源与义务，也都与金融工具的交易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面对这种新兴业务，上市企

业的财务会计不能不提供必要的信息以满足投资人进行投资与债权人进行信贷决策的要求。

由于过去企业的财务报表基本上是按单一的历史成本（已发生交易时的市场价格）计量，尽管在

报表上也进行必要的估计、判断，如应收账款计提坏账损失、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等等，但这些估计都是

对某些项目历史成本的“调整”（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不是“新起点计量”（ｆｒｅｓｈ ｓｔａｒ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而且初始
投资（历史成本）和摊销后的“净值”在报表上是并列的，并未消除历史成本金额。

如果财务会计需要反映与金融工具有关的业务，特别是同衍生金融工具有关的业务，那么历史成

本是无能为力的，于是一项新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ｆａｉｒ ｖａｌｕｅ）就应运而生。公允价值被 ＩＡＳＢ 和
ＦＡＳＢ 定义为“在计量日，通过有序交易，市场参与者销售一项资产所能取得的价格或转移一项负债
所需支付的价格”。不论资产或负债，其公允价值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当前脱手价格。作为价格，与

历史成本不同，公允价值不是对已发生的实际交易来进行计量，而是根据预期将发生的“假想交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进行估计。采用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时，每到一个计量日，其后续计量应
是新起点计量，从而在财务报表中必须列报前后两项计量的公允价值变动，也就是应确认未实现的持

有损益（或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即净收益中，或计入综合损益的其他综合利得或损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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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的形式与作用是异常复杂的，不同金融工具的性质与用途也互有差异。金融工具的价

值还受企业持有该工具的目标与能力两个因素的影响。因此，公允价值也还无法计量所有金融工具

的相关属性。基于上述原因，在计量前，财务会计要对金融工具（含衍生工具）进行分类。对不同类

别的金融工具（主要指金融资产）应该采用不同的计量属性并进行有差别的会计处理。

从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与计量的层面看，以金融资产为例，仍可按历史成本进行计量的是金融行

业传统的贷款和所有企业基于商业信用产生的应收款。这些资产在报告期要按照预计可能的信用风

险提取坏账损失（准备）。这些资产在报表内既列报其原始成本，又列报扣除坏账损失后的净额。除

此以外的金融资产可分为三类：

一是在交易中的证券（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①或为交易而持有（ｈｅｌ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的证券。企业持有这
种金融资产不是为了长期投资，而是打算在有利市场上可能获得有利价格的条件下，随时予以脱手

（销售）。与此同时，企业也可能再购入目前价格最低但前景看涨的其他企业的股票。总之，交易中

证券的特征是为卖而买，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不断追求回报最大化。对于这类金融资产，企业会计准

则一开始就规定对它按公允价值计量，后续计量也按计量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的变动则视

为投资收益，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虽然这种损益是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但毕竟可反映一个企业理财

（投资）部门的业绩（也是企业核心损益）。如果一个企业拥有大量的在交易中的证券，就意味着企业

的管理层是风险爱好者。他们具有中国古代猎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的大无畏精神。在证券（资本）市场中，市场参与者主要指在交易中的证券持有者。他们通过在市场

上进行博弈，不断分配、再分配现有的（并不创造新的现金资源，即现金资源不会出现增量）现金资源

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证券的交易，必有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而受益者的交易活动可以理解为是

一种“寻租”（Ｒｅｎｔｒｅｅｋ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活动。证券交易导致生产性资源（其一般表现形式为可以交换任
何其他资源的现金即货币）在竞争中的再配置。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是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本文

不再继续讨论。

二是可供销售的（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ｆｏｒｓａｌｅ）证券。企业如果持有大量的金融资产（包括权益证券工具或
投资，也包括债务证券或投资），除其中大部分（主要指权益证券投资，如前述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普通

股）已指定理财部分随时交易外，还有多余的权益证券尚未明确确定它们是否随时脱手，或者持有一

部分债务工具投资（如政府的公债、国库券及其他企业发行的公司债等），也未明确它们是随时交易

抑或长期持有至到期，那么，这两种用途未经管理层明确确定的证券，应纳入“可供销售证券”一类。

按照美国 ＦＡＳＢ 的 ＦＡＳ１１５ 的规定（ＩＡＳＢ 的 ＩＦＲｓ９ 和 ＩＡＳ３９ 也有类似规定）［１ ４］，这一类证券也应按公
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都是按计量日的公允价值，但前后两期公允价

值变动作为未实现的持有利得和损失，不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是计入综合损益中的其他综合利得和

损益，以表示这种利得和损失不反映理财部门的理财（投资）业绩（核心损益），纯粹是一种外界（市

场）产生的、影响证券持有的一种非核心损益。

三是持有至到期（ｈｅｌｄｔｏｍａｔｕｒｉｔｙ）的证券。这类证券是指有确定和固定的到期日且企业具有将
其长期持有直到到期的意图（目的和能力）的债务投资工具，如政府的公债或国库券、其他企业（主

体）发行的公司债。同时，它是金融工具而非衍生金融工具。这类金融资产（对持有者来说）在计量

中会出现“摊余成本”（ａｍｏｒｔｉｚｅｄ ｃｏｓｔ）。在 ＦＡＳＢ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Ｎｏ． ５ 中并无摊余成本这一计量属性［１］。

对于债务证券投资而言，它有确定的到期日和固定的利息，企业可以长期持有至到期，此时可以

不按公允价值计量，而改用摊余成本计量，但如果企业不打算将债务证券持有至到期日，即在到期日

前欲销售，就应该按公允价值计量［５］。本文将重点探讨：第一，为何在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中会出

现摊余成本；第二，摊余成本如何计算；第三，摊余成本是否也是一项计量属性，它与历史成本和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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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主要指其他企业的普通股，它并无到期日，在持有期间也无固定的回报。



价值的关系如何。

二、在持有至到期的证券中出现摊余成本的原因

前已述及，持有至到期的证券投资必须是到期日还本，且定期（每年或每半年）付息的政府或上

市公司发行的债券，既不包括企业对权益证券的投资，也不包括企业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这一金融工具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发行单位将在还本期间每年（或每半年）按票面支付利

息，而不是在到期日本利一起偿付；二是利息按复利计算而不是按单利计息。所谓复利，意味着要考

虑利息再投资，即各期利息和偿还价格按“有效利率”（即“实际利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ｓ）法计算
利息收入，以使利息收入等于投资（购买）成本。

目前，我国政府或企业发行的债券，一般都用单利计算债券利息，且利息在还本时一次付清。在

西方，债券发行流行的是复利计息。这种债券，在发行至还本期间，每年或每半年支付债券利息一次，

这种债券就需要运用实际利率法计算实际利息，并在持有至到期的存续期间，采用摊余成本进行后续

计量。所以，“摊余成本”在债务工具投资后续计量中出现，是由持有至到期债券的两个特点引起的。

三、摊余成本的计算

谈到摊余成本计算，我们必须明确：第一，它存在于持有债务工具作为金融资产的投资主体，不会

出现于发行债务工具的政府或融资主体；第二，前已述及，企业持有此类金融资产，不是打算出售的，

而是等待到期，收取固定的利息和确定的本金的，这需要符合投资主体（企业）的投资政策和经营目

的，而且在企业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方面是可以承受的；第三，本文所研究的持有至到期的债务工具

投资，不是针对我国政府以及上市公司发行的按单利计算、利息在到期日与本金一起计算的债券，而

是指西方国家通常采用的按复利计算利息、在债券存续期间按一年或半年发放利息、到期偿还债券本

金的债券。按复利计算，是考虑到利息的再投资。这样，每年的债券才有不等的摊余成本。同时，为

了计算摊余成本，还要计算并确定采用一个有效利率即实际利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ｓ）。摊余成本
所采用的实际利率通常是指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的债务工具即各种债券）在预期存续期（还本期）

内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算为现时账面价值所用的利率，它是债券投资的回报率，受债券到期期限和市场

利率等因素的影响。

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通常按下列公式计算：

摊余成本 ＝金融资产的购买成本即初始确认金额 －已偿还本金 ＋按实际利率法初始确认金额与
到期日金额之间差额的累计摊销额 －已发生的减值损失

这里，还应该区分发行主体对债券的两种类型的利息支付形式，即固定型利息支付与梯级型利息

支付。

下面本文用两个例子加以说明［６］。

例 １：固定型利息支付，使用实际利率法计算摊余成本。
假定甲企业按! １０００ 的公允价值（包括可用货币计量的交易成本）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购入一项

还有 ５ 年的乙企业发行的债券，此债券的票面本金为! １２５０，每年付息一次，固定利率为 ４ ７％，名义
年利息收入为! ５９①。按合同规定，债务人有权支付提前偿还本金而不付任何罚金。根据计算，内含
于此债权存续期限②的有效（实际）利率为 １０％，每年不变。

在固定型利息支付（每年均为! ５９）下，利息收入（按实际利率计算）、现金流入（按票面金额 ×
固定的名义利率计算）和各年年末摊余成本见表 １。

·３·

①
②
名义的现金流入为每年! ５９，即! １２５０ × ４． ７％ ＝! ５９。
债权存续期限为五年，因购买时，甲企业无法预期乙企业是否会提前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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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固定型利息支付下的利息收入、现金流入和各年年末摊余成本［６］２３０６ ２３０７

年份 （１）各年期初摊余成本 （２）＝（１）× １０％利息收入 （３）现金收入 （４）＝（１）＋（２）－（３）各年期末摊余成本

２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９ １０４１
２０１１ １０４１ １０４ ５９ １０８６
２０１２ １０８６ １０９ ５９ １１３６
２０１３ １１３６ １１３ ５９ １１９０
２０１４ １１９０ １１９ ５９ ＋ １２５０ —

　 　 根据表 １，我们可以为甲企业购买乙企业的公司债券，并在持有 ５ 年期内摊余成本和到期偿还本
金做出如下的分录。

２０１１ ／ １ ／ １　 　 购买债券时按公允价值（购买价加交易成本）：
　 　 　 　 　 　 金融资产———乙企业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发行的 １０ 年公司债 " １０００　 　 　
　 　 　 　 　 　 　 　 现金 "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１１ ／ ３１　 　 计算该年按实际利率的证券收益并记录乙企业按合同发放的利息：
　 　 　 　 　 　 　 现金 " ５９　 　 　 　
　 　 　 　 　 　 　 金融资产———乙企业的 １０ 年期公司债 " ４１　 　 　 　
　 　 　 　 　 　 　 　 　 本年损益———债券利息收入 " １００　
２０１１ ／ １２ ／ ３１　 　 年终计算本年年初摊余成本按实际利率的证券收益并记录当年的乙企业按合同

发放的利息：

　 　 　 　 　 　 　 现金 " ５９　 　 　 　
　 　 　 　 　 　 　 金融资产———乙企业的 １０ 年期公司债 " ４５　 　 　 　
　 　 　 　 　 　 　 　 　 本年损益———债券利息收入 " １０４　
通过上列分录，可以看出“金融资产”账户的摊余成本与表 １ 第（４）栏一致，按实际利率计算的内

含于收益收入贴现值也与表 １ 第（２）栏一致。
由于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的交易与 ２０１１ 年完全相同，这里就不再列示这两年的分录。到 ２０１４ 年，该

债券到期，将有现金! １２５０（债券本金）收入，分录将为：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３１　 　 　 现金 " １３０９　 　 　 　
　 　 　 　 　 　 　 　 　 　 金融资产———乙企业发行 １０ 年期公司债 " １２５０　
　 　 　 　 　 　 　 　 　 　 本年损益———债券利息收入 " ５９　
例 ２：梯级型利息支付，使用实际利率法计算摊余成本。
有时企业购买的债务工具，其预先确定的利率在债务工具存续的期限内，逐步增大或减少，呈梯

级型利息。设甲企业购入的债务工具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发行，该工具的本金为! １２５０（为了简化，
假定无其他交易成本），企业初始投资成本为! １２５０，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获得本金偿还，利率分别
为 ２０００ 年 ６％，２００１ 年为 ８％，２００３ 年为 １２％，２００４ 年则上升为 １６ ４％。这样，各年的摊余成本呈梯
级型，见表 ２。

表 ２　 梯级型利息支付下的利息收入、现金流入和各年年末摊余成本［６］２３０８

年份 （１）年初摊余成本 （２）＝（１）× １０％利息收入（按实际利率） （３）现金流量 （４）＝（１）＋（２）－（３）摊余成本

２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５ ７５ １３００
２００１ １３００ １３０ １００ １３３０
２００２ １３３０ １３３ １２５ １３３８
２００３ １３３８ １３４ １５０ １３２２
２００４ １３２２ １３２ １２５０ ＋ ２０４ —

　 　 经计算，本文发现，恰当的有效（实际）年利率为 １０％。

·４·



四、摊余成本的性质与作用

本部分重点探讨摊余成本是否是一项计量属性以及它与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的关系如何。就企

业的持有至到期金融资产而言，摊余成本并非摊销成本。摊余成本不同于传统的每年计提坏账后的

应收账款余额，也不同于每年计提折旧以后的固定资产余额。摊余成本在这里是每年摊配（分摊

的）、按实际利率计算的利息收入。摊余成本这一性质的结果为：不是使账面的投资减值，而是使账

面价值增值，不是对利息费用摊销（ａｍｏｒｔｉｚａｔｉｏｎ），而是对利息收入预提或分配（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也是摊配
的一种形式）。只有当企业是债务工具的发行主体，并持有至到期，利息费用需要摊销时，每年持有

的金融负债才会逐渐减少。

很显然，摊余成本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结合现值①的产物，若说它是一项计量属性，它在初始计
獉獉獉

量时却不适用
獉獉獉獉獉獉

。若说它不是一项计量属性，当企业持有至到期金融工具时，后续计量又应采用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摊余成

本。我们可以认为，摊余成本是由初始确认的历史成本（初始债券购买价格，含交易成本）发展起来、

弥补历史成本不足的一项计量属性，但不是一项独立、完整的计量属性，它并非直接来自市场价格，因

此，初始确认（计量）不能用摊余成本计量，摊余成本只适用于后续计量。而且，在实质上，它更倾向

于作为债券工具投资按公允价值的替代计量（条件是它持有至到期、不在到期前供销售）。

在理论上，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但持有至到期的金融工具因不打算交易，采

用公允价值就不恰当，如采用传统的摊提方法也不符合金融工具的特点，因此说，摊余成本既产生于

历史成本，又贴近于公允价值。它弥补了历史成本的不足，而在很大程度上，在计量债券投资时，可代

替相关的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说初始确认（计量）的购买价或发行价是历

史成本（历史收入）而不说它们是公允价值？按照 ＦＡＳＢ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Ｎｏ． ７ 的观点，历史成本、现值和可
实现净值都可理解为过去、现在的公允价值，如对持有一项购入的债券投资来说，其投资成本既是初

始投资时的历史成本，也是初始投资时的公允价值［１］。“在初始确认时，支付或收入、现金或其等价

物的金额（历史的或现在的）经常假定为公允价值（ｆａｉｒ ｖａｌｕｅ）的近似值，若缺乏相反的证据，现行成
本和现行市价都属于公允价值”［１］。本文之所以不用“公允价值”而用“历史成本”来描述企业关于

债券投资的初始成本，是因为按 ＦＡＳ１５７ 和 ＩＦＲＳ１３ 的解释，公允价值指的是出售资产或转移负债的
当前脱手价格
獉獉獉獉獉獉

。

以上所说的，是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债券投资交易，其特点是：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或

者每半年即付息一次，利息是按复利计算。因此，企业若持有债券投资至到期，在持有期间，将产生每

年变动的摊余成本。对每年从债券发行主体收到的现金利息则需按其未来现金流量，采用实际利率

法折现，重新计算每年的利息收入。而在我国则不然，迄今为止，我国发行的公债、国库券或公司债，

一律按单利计算利息，且在债券到期日本利一次付清。下面我们举例说明企业购买我国发行的金融

工具的情况。

例 ３：假定 １９８５ 年发行的国库券，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证券公司公布的信息是买入价 ￥ １２８，卖出
价 ￥ １２９ ７０，到期日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１ 日，面值 １００ 元，利率 ９％，期限 ５ 年。

首先，我们计算 １９８５ 年国库券的单利收益率，结果为：
偿还价格 ＝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９％ ×５ ＝ ￥ １４５
持有实际天数 ＝ ２５４ 天
持有天数比 ＝ ２５４ ÷ ３６０

·５·

①对于各年分别由发行主体支付的固定利息收入，因为考虑到货币时间价值，即考虑利息收入也应再投资，所以时间价值不等的
各年利息应按实际利率折算其未来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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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价格 ＝证券公司卖出价 ＝ ￥ １２９ ７

单利最终收益率 ＝
（１４５ － １２９ ７）÷ ２５４３６０

１２９． ７ ＝ ０ １６７２ ＝ １６ ７２％

其次，甲企业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买入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１ 日到期的国库券 ￥ ３０００，则到期日应收回本
金 ￥ ３０００，应收回利息 ￥ ５０１ ６（￥ ３０００ × ０ １６７２）。

最后，甲企业对于上述购买持有至到期国库券及其还本付息的会计处理，应做出如下的分录。

购买时（１９８９ ／ １０ ／ １７）
　 　 金融资产（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１ 日到期的国库券） ￥ ３０００　 　 　 　
　 　 　 　 现金———银行存款 ￥ ３０００　 　
到期日（１９９０ ／ ７ ／ １）
　 　 还本：
　 　 银行存款 ￥ ３０００　 　 　 　
　 　 　 　 金融资产（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１ 日到期的国库券） ￥ ３０００　 　
　 　 收到利息：
　 　 银行存款 ￥ ５０１ ６０　 　 　
　 　 　 　 利息收入（债券投资收益） ￥ ５０１ ６０　
从上例可见，在我国，一个企业持有债券投资，若持有至到期，由于本息一次支付，且按单利计息，

因此不会出现“摊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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